
非法集资基础知识和案例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和特征 

（一）非法集资的定义 

非法集资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规定，

向社会公众（包括单位和个人）吸收资金的行为。 

保险业内非法集案件，主要表现为未经有关部门依法

批准，利用保险单证或保险合同等形式，以高息、实物等为

诱饵，向社会公众筹集资金。 

（二）非法集资的特征 

1、一般非法集资的特征 

（1）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

吸收资金； 

（2）是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

社会公开宣传； 

（3）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

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 

（4）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 

当前民间投融资中介机构、P2P 网络借贷、农民合作社、

房地产、私募基金等领域是非法集资的重灾区。 

2、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犯罪的主要表现形式 

    （1）主导型案件。指保险从业人员利用职务便利或公

司管理漏洞，假借保险产品、保险合同或以保险公司名义实



施集资诈骗。主要手段有：犯罪分子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

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订

“代客理财协议”，吸收资金；犯罪分子出具假保单，并在

自购收据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

白条骗取资金。 

（2）参与型案件。指保险从业人员参与社会集资、民

间借贷及代销非保险金融产品。主要手段有：保险从业人员

同时推介保险产品与非保险金融产品，混淆两种产品性质；

保险从业人员承诺非保险金融产品以保险公司信誉为担保，

保本且收益率较高；诱导保险消费者退保或进行保单质押，

获取现金购买非保险金融产品。 

（3）被利用型案件。指不法机构假借保险公司信用，

误导欺骗投资者，进行非法集资。主要手段有：不法机构谎

称与保险公司联合，虚构保险理财产品对外售卖，进行非法

集资；将投保的险种偷换概念或夸大保险责任，宣称投资项

目（财产）或资金安全由保险公司保障，进行非法集资；伪

造保险协议，对外谎称保险公司为投资人提供信用履约保证

保险，同时以高息为诱饵开展 P2P 业务；假借保险名义，以

筹建相互保险公司、获取高额投资收益为名吸引社会公众投

资，或者以“互助计划”、众筹等为噱头，借助保险名义进

行宣传，涉嫌诱导社会公众参与非法集资。 

二、非法集资的常见手段 

（一）一般非法集资常见手段 



1、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

的神话是非法集资者常用的手法。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

资，筹资初期他们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

规模后再秘密转移资金。 

2、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通过注册合法公司或企业，

打着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实践“经济学理论”

等旗号，经营项目涵盖种养殖、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入股等

不同范畴，以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承诺高额固

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3、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

常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刊登专访文章、广散宣传单等宣传方

式，制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有的还通过网站、

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 QQ、MSN 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

假信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二）保险领域非法集资犯罪常见手段 

1、利用职务便利。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甚

至是高管人员，在当地有一定社会人脉或知名度，利用管理

或职务便利获得消费者信任；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代理

人，熟悉保险业务流程并长期接触客户，客户较为信任。 

2、假借销售保险名义。涉案人虚构保险理财产品，或

者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外利益，或者与消费者签 

订所谓的“理财协议”，吸收资金。 



3、高额利息诱导。涉案人采取先支付利息、到期支付

本金或继续滚存的方式，给予或者承诺给予消费者高额回

报。 

4、伪造单证印鉴。涉案人出具假保单，并在自购收据

或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白条骗取

资金。 

三、购买保险时应如何防范非法集资 

非法集资涉及金额高、涉及面广、危害性大，需要全社

会一齐努力，共同预防，坚决打击。 

购买保险过程中要尽量做到“三查、两配合”，即通过

保险公司网站、客户热线或保监会、行业协会网站查人员、

查产品、查单证，配合做好转账缴费、配合做好回访。 

“查人员”就是买保险时通过中国保监会网站或致电保

险公司客服人员等方式核实销售人员情况，不要从没有执业

资格的销售人员处购买保险。 

“查产品”就是买保险时通过网上查证（中国保监会、

中国保险行业协会以及保险公司网站），或者致电保险公司

客服人员等方式核实所购买保险产品的真假，不要相信高息

“保险”，也不要受“先返息”之类的诱惑。 

“查单证”就是交费后要求销售人员及时提供正式保单

和保费发票，并认真鉴别保险单证的真伪：真保单上有保险

公司印章且为电脑打印，不应有人为改动、手写的地方。 



“配合做好转账缴费”就是消费者所交保费超过 1000 

元时，应选择银行转账方式或者到保险公司营业场所缴纳，

不要随意将现金交给公司人员。 

“配合做好回访”就是购买分红、万能、投连等新型保

险产品后，积极配合公司回访，确保利益不受损害，如果购

买上述保险产品未接到回访，或者发现从业人员存在非法集

资嫌疑的，可以通过网络、电话、信件等方式向保险监管部

门进行举报反映。 

四、非法集资涉及的两大主要罪名 

按照刑法规定，从事非法集资可能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

款罪或者集资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与集资诈骗都有非

法吸收公众资金的行为，从表面上看有一定的相似性，但非

法吸收公众存款的行为人不具有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

而集资诈骗的行为人主观上则具有非法占有所募集的资金

的目的。 

（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律规定 

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是指违反国家金融管理法律法规

的规定，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扰乱金

融秩序的行为。犯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处三年以下有期

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 



个人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对象 30 人以上，

或者数额在 20 万元以上，或者给存款人造成直接经济损失

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即应当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二）集资诈骗罪的法律规定 

集资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诈骗方法非法

集资，数额较大的行为。犯集资诈骗罪，数额较大的，处五

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

金；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

有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数额特别巨

大或者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

期徒刑，并处五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金或者没收财产 

个人进行集资诈骗，数额在 10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

为“数额较大”；数额在 30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

额巨大”；数额在 100 万元以上的，应当认定为“数额特别

巨大”。 

五、宣传教育参考用语 

（一）适用于保险消费者 

1.抵制高息诱惑，理性购买保险。 

2.提高防范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3.树立正确理财观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4.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 

5.共同防范打击非法集资、保险与您在一起。 



6.抵制非法集资，警惕诈骗陷阱。 

7.树立正确保险理念，警惕非法集资陷阱。 

8.抵制高息集资诱惑，理性选择投资渠道。 

9.珍惜一生血汗钱，远离非法集资。 

（二）适用于保险从业人员 

1.保险机构、保险中介机构不得销售未经相关金融监管

部门批准的非保险金融产品。 

2.认清非法集资法律责任，远离非法集资陷阱，共筑和

谐社会。 

3.不贪图快钱、热钱、对自己、对家人、对亲友负责。 

4.严格规范使用保险单证印章，防止“馅饼”变“陷阱”。 

5.今天高息理财赚大钱，明天官司缠身入大牢。 

6.严格职业操守，远离非法集资。 

7.高息忽悠你我他，非法理财害大家。 

8.合法展业乐一生，非法集资毁一家。 

9.今天卖非法理财，明天妻离子散众人厌。 

六、非法集资类案件 

（一）近年非法集资典型案例 

备受关注的“e 租宝”平台的 21 名涉案人员已于 2016

年 1 月 14 日被北京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其在一年半内非法

吸收资金 500 多亿元人民币，受害投资人遍布中国 31 个省

市区。其中，“e 租宝”平台实际控制人、钰诚集团董事会



执行局主席丁宁，涉嫌集资诈骗、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

持有枪支罪及其他犯罪。此外，与此案相关的一批犯罪嫌疑

人也被各地检察机关批准逮捕。 

针对 2014 年轰动一时的泛鑫保险美女老总携款潜逃事

件，上海市检察院第一分院对原上海泛鑫保险代理有限公司

股东、实际控制人陈怡提起公诉的罪名定为涉嫌集资诈骗。 

保监会通报的五大“典型”借保险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

如下： 

案例一：借高收益集资。 

2013 年 3 月，某大型险企核查客户投诉时发现，原南

阳分公司营业部经理刘某、员工马某以销售永泰团体年金保

险名义，向客户承诺 2.6%-5.3%不等的年利率，采取先支付

利息、到期支付本金或继续滚存的方式，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累计涉及金额 9000 多万元，涉及客户 300 余人，造成资

金缺口 1500 多万元。2013 年 4 月，公安机关以涉嫌非法

吸收公众存款罪将刘某、马某逮捕。目前，该大型险企已垫

付受骗群众资金 1500 万元。 

案例二：用内控缺陷集资。 

2013 年，某险企远程审计发现，该险企黄石中支存在

大量被保险人、客户账户变更的可疑情形，经现场审计核实，

黄石中支运营部经理吴某、柜面保全人员周某、柜面出纳伊

某利用地方性险种管理系统的漏洞和内控缺陷，采取冒领教



育金、重复给付、领取超额退保金等手段，对 1996 年至 

1997年承保的“少儿成长六全”等险种进行违规操作，涉及

保单 98 张，侵占资金 116.52 万元。 

案例三：利息引诱集资。 

有客户向某地公安机关报案称，在亨安代理购买保险到

期后收不回“本金”，且联系不上公司法人代表刘某。公安

机关经调查发现，刘某以先支付利息为条件，假借办理“补

充养老团体年金 C 趸领保险”名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累计涉及金额 390 余万元，造成资金缺口 173.43 万元，

涉及群众 29 名。 

案例四：车险诈骗集资。 

某财险公司在开展“第三次数据真实性回头看”检查时，

通过“CFR 结案后理赔稽查系统”检索发现，柳州地区广超、

航顺等 6 家汽车修理厂采取反复使用旧件、套用车辆号牌

虚构保险事故、伪造事故现场等手段，与公司内部人员勾结

制作虚假赔案 465 笔，涉及金额 356.64 万元。 

案例五：业外人员诈骗，典型案例是上海业外人员陈某

等涉嫌保险诈骗案。 

2013 年 1 月，上海市保险同业公会根据国寿股份反映

的情况，通过人身险综合信息平台检索发现，上海市崇明县

庙镇人民医院护士长陈某等人涉嫌通过冒用他人身份投保

并申请理赔、虚构疾病或住院病史等手段骗取保险金。该案



涉及国寿股份、美亚财险、友邦保险上海分公司等 7 家公

司，已发现可疑客户 23 人，可疑赔付 100 余次【6】 。 

（二）非法集资案件趋势 

1.承诺高额回报。编造“天上掉馅饼““一夜成富翁”

的神话是非法集资者常用的手法。为了骗取更多的人参与集

资，筹资初期他们往往按时足额兑现本息，待集资达到一定

规模后再秘密转移资金。 

2.编造虚假项目。不法分子通过注册合法公司或企业，

打着国家产业政策、支持新农村建设、实践“经济学理论”

等旗号，经营项目涵盖种养殖、高新技术开发、投资入股等

不同范畴，以订立合同为幌子，编造虚假项目，承诺高额固

定收益，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3.以虚假宣传造势。不法分子为了骗取社会公众信任，

常采取聘请明星代言、刊登专访文章、广散宣传单等宣传方

式，制造虚假声势，骗取社会公众投资。有的还通过网站、

博客、论坛等网络平台和微信等即时通讯工具，传播虚假信

息，骗取社会公众投资。 

综合分析近年来发生的保险领域非法集资案件，具有以

下几个趋势： 

1.利用职务便利假借身份开展业务 

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工作人员甚至是高管人员，在当

地有一定社会人脉或知名度，利用管理或职务便利获得消费

者信任；部分涉案人为保险机构代理人，熟悉保险业务流程

并长期接触客户，客户较为信任。宣传名为保险实为非法集

资的项目。 

2.假借销售保险名义吸收资金 



涉案人虚构理财产品，或在原有保险产品基础上承诺额

外利益，或与消费者签订“理财协议”，以保险销售的名义

吸收资金。 

3.高额利息诱导客户 

为吸引客户购买，涉案人采取先支付利息、到期支付本

金或继续滚存的方式，给予或者承诺给予客户高额回报。 

4.伪造单证印鉴 

涉案人出具自制的假保单或者假凭证，并在自购收据或

公司作废收据上加盖私刻的公章，甚至直接出具白条骗取资

金。 

5.潜伏期长危害性大 

多数由账外经营、个人借贷等引发，潜伏周期较长，处

置时追赃难，容易引发群体事件，对维护社会稳定带来较大

压力。 

 


